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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6年5月19日，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5月14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

董事8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名。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过充分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董事杨勇先生为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2、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具体如下：

主任委员：徐璋勇

委员：杨勇、程志堂

提名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3、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4、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高管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5、通过了公司2026年董事津贴方案。

同意公司独立董事实行年度津贴制，津贴标准为7万元/年（含税)，津贴发放自2026年6月至2027年

6月。 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按月发放，津贴为税前收入，由公司依据国家有关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发

放。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关联董事聂丽洁、程志堂、徐璋勇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陕西烽火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办法》、《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暨选举董事长、 补选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关于2025

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补充通知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561�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烽火电子 公告编号：2026-025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暨

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6-015）。

2026年5月19日， 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烽火集

团” ）提交的《关于增加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临时提案的函》，为提高会议审批

效率，提议公司将5月19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订公司〈高管人员薪酬

与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公司2026年董事津贴方案》作为临时议案增加到2025年度股东会进

行审议。 相关会议决议公告详见2026年5月2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

在股东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经公司董事会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烽火集

团持有公司股份200,498,3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21%，具备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 其提案内容未超

出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且提案程序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拟于2026年5月29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

审议。

除前述增加的临时提案外，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方式、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和其他会议事项均不

变，现对该通知进行补充更新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14:50时。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9日上午9:15至9:25、9:30

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5日

7．出席对象：

（1）凡是2026年5月25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本次股东会拟审议提案涉及关联交易和董事津贴， 与该关联交易和董事津贴有利害关系的股东需

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2026年5月20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等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2026-018） 和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3）,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股东不可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清姜路公司科技大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计投票提案以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 √

2.00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3.00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4.00 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实施计划的议案 √

5.00 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6.00

关于控股子公司陕西长岭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

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

7.00 关于修订公司《高管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

8.00 公司2026年董事津贴方案 √

除上述提案外，还将听取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上述提案为普通表决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方为通过。 其中上述第4、6项提案为关联交易、第8项议案涉及董事津贴，关联股东和存在利害关

系的股东需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规定，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予以披露。

上述提案1、2、3、4、5、6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提案7、8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26年4月29日、2026年5月20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现场登记时间：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8：30一17：00。

（二）现场登记地点：陕西省宝鸡市清姜路72号，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三）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并须于出席会议时出示。

2.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及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

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办理登记并须于出席会议时出示。

3.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个人身份证及身份证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并须于出席会议时出示。

4.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及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

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进行登记并须于出席会议时出示。

5.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附件2），以便登记

确认。 来信或传真在2026年5月28日17:00前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婷婷

电话：0917-3626561

传真：0917-3625666

2.会议费用：与会股东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

加投票。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及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60561” ，投票简称：“烽火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1）对于本次股东会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5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陆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9日上午9：15时，结束时间为2026年5月29日下午

15：00时。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

）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2026年5月29日召开的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依照以

下指示就股东会通知所列议案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对股东会各项议案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该列

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计投票提案以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 √

2.00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3.00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4.00 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实施计划的议案 √

5.00 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6.00

关于控股子公司陕西长岭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度业绩承

诺完成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

7.00 关于修订公司《高管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

8.00 公司2026年董事津贴方案 √

填表说明：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前方的方框中打“√” 为准，每一提案限选一项，对同

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 其他符号、同时填多项或不填的视同弃权统计。

委托人姓名（签章）：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期限： 委托日期：2026年 月 日

受托人姓名（签字）： 受托人联系电话：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附件2：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股东姓名及名称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户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电子邮箱

邮 编

是否本人参会

备注

注：如非本人参会，须在备注中注明代理人姓名、身份证号。

2026年5月28日17时之前传真或送达至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清姜路72号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编721006）。

传真：0917-3625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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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暨选举董事长、补

选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公司董事长离任情况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5月18日收到董事长赵刚强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

作调整，赵刚强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去以上职务后，赵刚强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赵刚强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导致

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规范运作和公司正常经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刚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公开承诺。 公司董事

会对赵刚强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和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关于选举董事长的情况

为保证董事会正常运作，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董事会同意选举杨勇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自当选之日起，杨

勇先生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公司将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三、关于补选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情况

鉴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变动，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对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

行调整，调整后情况如下：

主任委员：徐璋勇

委员：杨勇、程志堂

上述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四、备查文件

1．赵刚强先生的辞职报告。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简历：杨勇先生简历

杨勇，男，1977年出生，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正高级工程师，2003年4月参加工作，历任陕西烽火

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电子公司线路设计员、副经理、经理，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究所副

所长、所长，陕西电子信息集团科技部部长，陕西电子信息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陕西长安计算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陕西电子信息集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

总经理，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除担任陕西烽火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外，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

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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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绩效方案的议案》审议未通过；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0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

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09:15-下午15:00。

3、会议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冠路澄华工业区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蔡俊权先生主持。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实丰文化”或“上市公司” ）于2026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合规。

6、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9人，代表股份66,291,5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5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62,160,7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00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4人，代表股份4,130,7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8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6人， 代表股份4,131,67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5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4人，代表股份4,130,7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88%。

3、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5、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金鹏先生代表独立董事作了《2025年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该报

告对2025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会的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对公司进行

现场调查的情况、在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其他工作等情况进行了介绍。《2025年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已于2026年4月25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66,28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8%；反对3,2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6%；反对3,2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 弃权3,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66,28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8%；反对3,2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6%；反对3,2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 弃权3,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66,28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8%；反对3,2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6%；反对3,2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 弃权3,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66,28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8%；反对3,2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6%；反对3,2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 弃权3,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开展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66,284,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7%；反对3,3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2%；反对3,3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1%； 弃权3,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26年度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借款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66,27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7%；反对3,2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6%；反对3,2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7%。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为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授信融资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66,27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7%；反对3,2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6%；反对3,2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授信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蔡俊权为本次申请银行授信融资提供担保，蔡俊淞系蔡俊权之弟，蔡锦贤系蔡俊权之

姐，且均系控股股东蔡俊权的一致行动人，蔡俊权、蔡俊淞、蔡锦贤均为本议案之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

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

同意4,11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6%；反对3,2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6%；反对3,2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7%。

（九）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66,27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7%；反对3,2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6%；反对3,2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7%。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66,27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7%；反对3,2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6%；反对3,2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7%。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相关关联方未出席本次会议，故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66,27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7%；反对3,2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6%；反对3,2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66,27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7%；反对3,2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6%；反对3,2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7%。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安徽超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66,27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7%；反对3,2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6%；反对3,2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7%。

（十四）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绩效方案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蔡俊权为公司董事，蔡俊淞系蔡俊权之弟，蔡锦贤系蔡俊权之姐，且均系控股股东蔡

俊权的一致行动人，蔡俊权、蔡俊淞、蔡锦贤均为本议案之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

同意1,996,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127%；反对3,2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2,13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608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6,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127%；反对3,2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2,13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6087%。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66,27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7%；反对3,2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6%；反对3,2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绩效方案的议案》表决结果未通过，主要原因系投

票过程中，有一位持股比例较高的股东漏勾选该议案的同意票选项，系统对该股东该项议案的投票结果

为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魏伟、王纯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

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作出的股

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章的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实丰文化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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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一9:

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5月19日9:15至2026年5月1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29号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楼

VIP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宁红涛先生

6. 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2026年4月25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8.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作了2025年年度述职，述职报告全文已于2026年4月25日发布于巨

潮资讯网。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4人， 代表股份115,468,06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0746%，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代表股份113,084,4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495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06人，代表股份2,383,6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5%。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108人，代表股份8,491,96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0647%。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韦维律师和汤晴律师

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443,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28%；反对904,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34%；弃权1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467,5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368%； 反对90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524%；弃权1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07%。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4,396,6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21%； 反对951,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41%；弃权1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420,5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834%； 反对9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059%；弃权1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07%。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443,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28%；反对904,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34%；弃权1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467,5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368%； 反对90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524%；弃权1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07%。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425,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70%；反对920,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5%；弃权12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449,2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213%； 反对92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444%；弃权12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43%。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443,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28%；反对904,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34%；弃权1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467,5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368%； 反对90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524%；弃权1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07%。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9,032,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138%；反对94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45%；弃权7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1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467,5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368%； 反对94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611%；弃权7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2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442,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20%；反对1,020,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41%；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466,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250%；反对1,02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208%；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通

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443,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28%；反对1,019,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28%；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467,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368%；反对1,01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043%；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9%。

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核销坏账及核销负债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4,792,3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48%； 反对670,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5%；弃权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816,2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431%； 反对67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33%；弃权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6%。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4,793,8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61%； 反对66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2%；弃权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817,7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607%； 反对66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57%；弃权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6%。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同意111,859,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25%；反对711,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16%；弃权1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660,8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131%； 反对71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09%；弃权1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6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049,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13%；反对1,29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32%；弃权12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073,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936%；反对1,29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721%；弃权12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43%。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12,448,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81%；反对1,669,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10%；弃权1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684,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163%；反对1,66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574%；弃权1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62%。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4,894,5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33%； 反对453,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29%；弃权1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918,4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466%； 反对45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27%；弃权1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07%。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4,869,6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18%； 反对477,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6%；弃权12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89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533%；反对477,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41%；弃权12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2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通

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由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韦维律师和汤晴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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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因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部分与预留部分的10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不再具备

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49,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 2026年5月19日，前述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411,290,000股变为410,941,000股。 公司

注册资本也相应由411,290,000元变为410,941,000元。

二、依法通知债权人相关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通知公告披露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

件及凭证向公司申报债权，并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

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

人如果提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

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方式如下：

（一）申报时间：自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

（二）申报登记地点：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29号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小芹

联系电话：020-32200889

邮政编码：510000

联系邮箱：zhengquan@echom.com

（三）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需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以电子邮

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2.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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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12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为：以现有总股本88,965,333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 在本

次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增发新股、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等原因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

照“现金分红总额、送红股总额、转增股本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在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中披露按公司最

新总股本计算的分配比例。

自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相关公告披露之日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8,965,33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000000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5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1.0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0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88,965,333股，分配方案实施后总股本增至124,551,466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5日；

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6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6年5月25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方法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份将于2026年5月26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

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6年5月26日。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股本（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8,036,110 42.75 15,214,444 53,250,554 42.7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0,929,223 57.25 20,371,689 71,300,912 57.25

总股本 88,965,333 100.00 35,586,133 124,551,466 100.00

八、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124,551,466股摊薄计算，2025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1.5480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附件一：本次发行

相关承诺”中提及的发行价和每股净资产将作出相应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

承诺中“本人在股票锁定期届满后2年内减持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 、关

于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诺中“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每股净资产且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则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且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应当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等内容。

九、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勤业路27号

咨询联系人：林琼芸

咨询电话：0760-88589678

传真电话：0760-88586578

十、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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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因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等权利，本次分配方案未以总股本为基数实施。 本次

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 （总股本-回购专户已回购股份）*1.00/10=(236,759,000-5,627,350)*1.

00/10=23,113,165元。 按公司总股本（含公司回购专户已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现金分

红总额/总股本（含公司回购专户已回购股份）*10=23,113,165/236,759,000*10=0.976231元。 2025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派发的现金股

利=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76231。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情况

1、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科技” 或“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

获2026年5月15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36,759,000股扣除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5,627,350股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0元（含税）。 若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日后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新增股份上市、股权激励授予或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公司股本发生变动，将按照分

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2、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分配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数未发生变化。

3、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方案与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时间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5,

627,350股后的231,131,6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00元（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

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2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6日。

四、利润分配对象

本次利润分配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6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1 02*****815 张广胜

2 02*****410 左颂明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8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5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因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等权利，本次分配方案未以总股本为基数实施。 本

次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 （总股本-回购专户已回购股份）*1.00/10=(236,759,000-5,627,350)*1.

00/10=23,113,165元。 按公司总股本（含公司回购专户已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现金分

红总额/总股本（含公司回购专户已回购股份）*10=23,113,165/236,759,000*10=0.976231元。 2025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派发的现金股

利=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76231。

2、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后，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进行相应调整。

3、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后，公司后续将根据股东会的授权和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青山路668号

咨询联系人：侯亮、廖芸

咨询电话：0731-89910909

传真电话：0731-88801768

八、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安排的文件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